
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

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 

银发【2019】85 号 

 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,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,各省会（首府）

城市中心支行,深圳市中心支行;国家开发银行,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

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,中国邮政储蓄银行;中国银联股份有限

公司,中国支付清算协会,网联清算有限公司;各非银行支付机构: 

为有效应对和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罩新形势和新问题，保

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健全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  

（一）准确反馈交易流水号。自 2019年 6 月 1日起，银行业金

融机构（以下简称银行）和非银行支付机构（以下简称支付机构）

在受理公安机关通过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单交易风险事件管理平合

（以下简称管理平合）发起的查询业务时，应当执行下列规定: 

1.对于支付机构发起沙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，银行应当

按照管理平台报文要求，准确提供该笔业务对应的由清算机构发送

的交易流水号（具体规则见附件)。 

2.支付机构应当支持根据清算机构发送的交易流水号查询对应

业务的相关信息，并按照管理平台报文要求反馈。 



（二）强化沙案账户查询、止付、冻结管理。对于公安机关通

过管理平合发起的沙案账户查询、止付和冻结业务，符合法律法规

和相关规定的，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立即办理并及时反馈。银行和

支付机构应当建立沙案账户查询、止付、冻结 7x24 小时紧急联系人

机制，设置 AB 角，并于 2019 年 4 月 1日前将紧急联系人姓名、联

系方式等信息报送法人所在地公安机关。紧急联系人发生变更的，

应当于变更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重新报送。 

二、加强账户实名制管理  

（三）加强单位支付账户开户审核。支付机构为单位开立支付账

户应当严格审核单位开户证明文件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，开户

申请人与开户证明文件所属人的一致性，并向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

人核实开户意愿，留存相关工作记录。支付机构可采取面对面、视频

等方式向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核实开户意愿，具体方式由支付机

构根据客户风险评级情况确定。 

单位存在异常开户情形的，支付机构应当按照反洗钱等规定采

取延长开户审核期限、强化客户尽职调查等措施，必要时应当拒绝

开户。 

（四）开展存量单位支付账户核实。支付机构应当按照本通知

第三项规定的开户审核要求，开展全部存量单位支付账户实名制落

实情况核实工作。核实中发现单位支付账户未落实实名制要求或者

无法核实实名制落实情况的，应当中止其支付账户所有业务，旦不

得为其新开立支付账户;发现疑似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果莎案账户



的，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。支付机构应当于 2019 年 4月 1 日前制

定核实计划，于 2019 年 6 月 30日前完成核实工作。 

（五）完善支付账户密码安全管理。支付机构应当完善客户修

改支付账户登录密码、支付密码等业务的安全管理，不得仅凭验证

支付账号定银行账户信息即为客户办理修改支付账户登录密码、支

付密码和预留手机号码等业务。 

（六）健全单位客户风险管理。支付机构应当健全单位客户风

险评级管理制度，根据单位客户风险评级，合理设置并动态调整同

一单位所有支付账户余额付款总限额。 

支付机构发现单位支付账户存在可疑交易特征的，应当采取面

对面、视频等方式重新核实客户身份，甄别可疑交易行为，确属可

疑的，应当按照反洗钱有关规定采取相关措施，无法核实的,应当中

止该支付账户所有业务;对公安机关移送沙案账户的开户单位法定代

表人或负责人、经办人员开立的其他单位支付账户,应当重点核实。 

（七）优化个人银行账户变更和撒销服务。自 2019 年 6月 1 日

起，银行应当为个人提供境内分支机构跨网点办理账户变更和撒销

服务。 

（八)建立合法开立和使用账户承诺机制。自 2019 年 6 月 1 日

起，银行和支付机构为客户开立账户时，应当在开户申请书、服务

协议或开户申请信息填写界面醒目告知客户出租、出借、出售、购

买账户的相关法律责任和您戒措施，并载明以下语句:“本人（单

位）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出租、出倩、出售、购买账户的相关法律



责任和您戒措施，承诺依法依规开立和使用本人（单位）账户”，由

客户确认。 

(九）加大买卖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、冒名开户您戒力度。自

2019年 4 月 1 日起，银行和支付机构对经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公安机

关认定的出租、出借、出售、购买银行账户（含银行卡）或者支付

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及相关组织者，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

开立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，5年内暂停其银行账户

非柜面业务、支付账户所有业务，并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。悠戒期

满后，受您戒的单位和个人办理新开立账户业务的，银行和支付机

构应加大审核力度。人民银行将上述单位和个人信息移送金融信用

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布。 

三、加强转账管理  

（十）载明非实时到账信息。自 2019年 6 月 1日起，对于客户

选择普通到账、次日到账等非实时到账的转账业务的，银行和支付

机构应当在办理结果回执或界面明确载明该笔转账业务非实时到

账。 

（十一）改进自助柜员机转账管理。银行通过自助柜员机为个

人办理业务时，可在转账受理界面（含外文界面）以中文显示收款

人姓名、账号和转账金额等信息（姓名应当脱敏处理），并以中文明

确提示该业务实时到账，由客户确认。符合上述要求的,可不再执行

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单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银发[2016]261号）第八项关于自助柜员机转账



24 小时后到账的规定.鼓励银行在自助柜员机应用生物特征识别等

多因素身份认证方式，积极探索兼顾安全与便捷的支付服务。 

四、强化特约商户与受理终端管理  

（十二)建立特约商户信息共享联防机制。自 2019 年 6 月 1 日

起，收单机构拓展特约商户时，应当通过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或银行

卡清算机构的特约商户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其签约、更换收单机构情

况和黑名单信息。对于同一特约商户或者间一个人担任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的特约商户存在频繁更换收单机构、被收单机构多次清

退或同时签约多个收单机构等异常情形的，收单机构应当道慎将其

拓展为特约商户。对于黑名单中的单位以及相关个人担任法定代表

人或负责人的单位，收单机构不得将其拓展为特约商户;已经拓展为

特约商户的，应当自其被列入黑名单之日起 10 日内予以清退。 

（十三）加强特约商户管理。收单机构应当严格按规定审核特

约商户申请资料，采取有效措施核实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,

不得仅凭特约商户主要负责人身份证件为其提供收单服务。不得直

接或变相为互联网赠博、色情平台，互联网销售彩票平台，非法外

汇、贵金属投资交易平合，非法证券期货类交易平合，代币发行融

资及虚拟货币交易平合，未经监管部门批准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

理业务以及未取得省级政府批文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等非法交易提

供支付结算服务。 

（十四）严格受理终端管理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对于受理

终端应当执行下列规定: 



1.收单机构为特约商户安装可移动的银行卡、条码支付受理终

端（以下简称移动受理终端）时，应当结合商户经营地址限定受理

终端的使用地域范围。收单机构应当对移动受理终端所处位置持续

开展实时监测，并还笔记录交易位置信息，对于无法监测位置或与

商户经营地址不符的交易，暂停办理资金结算并立即核实;确认存在

移机等违规行为的，应当停止收单服务并收回受理机具。本通知发

布前已安装的移动受理终端不符合上述要求的,收单机构应当于

2019年 6 月 30日前完成改造；途期未完成改造的，暂停移动受理

终端业务功能。 

2.对于连续 3 个月内未发生交易的受理终端或收款码，收单机

构应当重新核实特约商户身份，无法核实的应当停止为其提供收款

服务。对于连续 12个月内未发生交易的受理终端或收款码,收单机

构应当停止为其提供收款服务。 

3.清算机构应当强化受理终端入网管理，参照国家标准及金融

行业标准制定受理终端入网管理制度；应当通过特约商户信息管理

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，持续开展受理终端注册信息与交易信息

监测校验，并向收单机构反馈校验结果。收单机构对异常校验结果

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核实、整改。 

（十五）强化收单业务风险监测。收单机构、清算机构应当强

化收单业务风险管理，持续监测和分析交易金额、笔数、类型、时

间、频率和收款方、付款方等特征，完善可疑交易监测模型。收单

机构发现交易金额、时间、频率与特约商户经营范围、规模不相符



等异常情形的，应当对特约商户采取延迟资金结算、设置收款限

额、暂停银行卡交易、收回受理终端（关闭网络支付接口）等措施;

发现媒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罩的，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.收单机

构应当与特约商户签订受理协议时明确上述规定。 

（十六）健全特约商户分类巡检机制。收单机构应当根据特约

商户风险评级确定其退检方式和频率。对于具备固定经营场所的实

体特约商户,收单机构应当每年独立开展至少一次现场巡检;对于不

具备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，收单机构应当定期采集其经营

影像或照片、开展受理终端定位监测；对于网络特约商户，收单机

构应当定期登录其经营网页查看经营内容、开展网络支付接口技术

监测和大数据分析。收单机构应当按照上述要求对存量实体特约商

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开展一次全面巡检，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形成

检查报告备查。 

（十七）准确展示交易信息。银行、支付机构应当按照清算机

构报文规范要求准确、完整报送实际交易的特约商户信息和收款

方、付款方信息，并向客户准确展示商户名称或收款方、付款方名

称。 

五、广泛宣传教育  

（十八）全面设置防许输提示。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，银行应

当在营业网点和柜合醒目位置张贴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果提

示，并提醒客户阅知。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，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



在所有电子果道的转账操作界面设置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罩提

示。 

（十九）开展集中宣传活动。2019 年 4 月至 12 月，人民银行

分支机构、银行、支付机构、清算机构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应当制

定防范电信网络许骑宣传方案，综合运用解读文章、海报、漫画等

各种宣传方式，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微博、微信、微视频等各

种宣传道，持续向客户宣传普及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

罩典型手法及应对措施、转账汇款注意事项、买卖账户社会危害、

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和支付结算常识等内容。应当加强对在校学生、

企业财务人员、老年人、农村居民等群体的宣传教育，针对性地开

展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单知识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农

村等宣传活动。 

六、落实责任追究机制  

（二十）建立通报约谈机制。对于被公安机关通报配合打击治

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睾工作不力的银行和支付机构，人民银行及

其分支机构将会同公安机关约谈相关负责人，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线

索倒查责任落实情况，列为执法检查随机抽查的重点检查对象。 

（二十一）依法严格处-。银行和支付机构违反相关制度以及本

通知规定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.;情节严重的，人民银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

界。 



各单位在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向人民银行报告。人民银行

以前发布的通知与本通知不一致的部分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

支行，深圳市中心支行及时将该通知转发至、区内各城市商业银行、

农村商业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、村镇银行、城市信用社、农村信用社

和外资银行等。 


